
 指报告期内企业实际拥有的、参与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的平均数。包括企业正式人员、

劳务派遣人员及其他临时人员；

 包括直接参与本企业制造、加工、组装、维修、保养等生产活动的人员；

 包括企业管理人员；

 包括对外安装本企业产品、保管、清洁、销售等与生产行为直接相关的人员；

 不包括在本企业领取工资、股息、红利但未参加本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人员；

 不包括医疗、教育等部门的人员；

 不包括参加本企业建筑施工，但所从事的工作与生产经营活动无关的人员，例如参与企业厂房

建筑施工的人员。



计算方法

1 − X月平均用工人数 =
1月平均人数 + ⋯ + X月平均人数

�
月平均人数 =

月初人数 + 月末人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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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报原则

与工业总产值、营业收入、应付职工薪酬等企业生产经营指标统计口径一致。

期末用工人数

含义同上，为期末时点数。


